
矿区生态修复验收规程

一、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自治区范围内依法取得采矿权的矿山矿区生态修复验收工作，明确了生产与闭坑矿山生态修复验收的依据、分类、申请条件、程序、内容、成果与档案管理等要求。
二、验收依据
（一）经审查通过的《矿区生态修复方案》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二）矿区生态修复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及行业规范；
（三）报备的《矿区生态修复年度计划》（以下简称《年度计划》）；
（四）矿区生态修复相关设计文件、施工合同等资料。
三、验收分类
矿区生态修复验收分为阶段性验收和整体验收两类。
（一）阶段性验收。针对已完成矿区分区、分期生态修复内容进行的专项验收，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二）整体验收。针对已完成矿区内全部生态修复内容进行的整体验收。
四、验收条件
矿区生态修复申请阶段性验收或整体验收，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方案合规。按要求编制并报批《方案》；重新编制或修订的，按要求完成并通过审查；
（二）工程完工。严格按照批准的《方案》及《年度计划》，完成申请验收范围内的全部矿区生态修复任务；
（三）质量达标。矿区生态修复质量、效果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行业相关验收标准；
（四）档案完整。已建立规范、完整的矿区生态修复专项档案，落实 “一矿一档” 管理要求。
五、验收程序
矿山生态修复验收按以下程序组织实施。
（一）组织申请
阶段性验收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整体验收经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初步验收通过后，由采矿权登记机关组织终验。
（二）受理与筹备
有批准权限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林业和草原等有关部门组织验收，并邀请地质、土地、林草、生态环境、水土保持等方面专家组成验收组，阶段性验收和整体验收均需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
（三）开展验收
验收组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查阅等方式，对修复工程完成情况、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提取使用情况、工程质量和生态效果等进行查验与核实。
（四）出具验收结论
验收合格的，由组织验收的部门出具验收通过意见；验收不合格的，出具书面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内容、整改标准和整改时限，采矿权人完成整改后重新申请验收。
（五）公布验收结果
验收结果通过本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没有门户网站的可通过本级人民政府官网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六、验收内容
矿区生态修复验收应重点对以下内容进行审查。
（一）合法合规性审查
审查矿区生态修复工作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要求；修复后土地利用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修复规划等管控要求；验收范围内土地地类清晰、权属无争议。
（二）工程完成情况核查
核对矿区生态修复设计工程量与实际完成量的一致性，核查工程建设内容是否与批准《方案》一致。
（三）工程质量与效果评估
检查地质灾害治理、土地复垦、植被恢复等分项工程质量；实地评估植被成活率、植被覆盖度等核心生态修复效果指标。
（四）地类面积与质量核定
依据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核定复垦修复前后土地地类、面积变化情况；复垦修复为耕地的，评定耕地质量等级；复垦修复为园地、林地、草地的，按标准评定相应土地质量。
（五）档案资料审查
检查矿区生态修复专项档案的完整性、规范性、真实性，核查资料是否按要求归档。
附件1
在建矿山生态修复验收意见表
	矿山名称
	
	采矿许可证号
	

	采矿权人
	
	矿山地址
	

	申请日期
	
	验收日期
	

	验收范围
（公顷）
	（含矢量数据）

	验收类型
	□ 阶段性验收             □ 整体验收

	验收情况概述
	

	验收结论
	□ 通过验收
经现场核查和会议评审，验收组认为：该矿区（□阶段性 □总体）生态修复已按批准的方案和相关规范要求完成，工程质量合格，生态修复效果达到设计要求，资料齐全，同意通过验收。

	
	□ 不通过验收
经核查，该矿区（□阶段性 □总体）生态修复存在以下问题，未达到验收标准，不予通过验收：

	
	存在的主要问题：
                                                                                                                                                                         

整改要求：请采矿权人于     年     月     日前完成上述问题整改，整改完成后重新申请验收。

	验收组签名
	组长：

	
	成员：




附件2
在建矿山生态修复验收报告编制大纲
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全面介绍项目的基础信息。应说明矿山名称、采矿许可证号、采矿权人、地理位置、矿区面积、开采矿种及方式等基本信息。同时，需说明《矿区生态修复方案》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及《矿区生态修复年度计划》的编制审查情况（包括审查机关、文号、时间），并明确本次验收对应的是第几个修复周期或阶段。修复范围部分，应描述本次验收涉及的具体区域位置（提供矢量数据）、图斑编号，以及修复总面积（按露天采场、工业广场、废渣堆等用地类型分述）。最后，需简要说明依据批准的方案，本次应完成的修复目标任务及工程量。
二、验收依据
完整列明本次验收依据的所有文件。
三、验收过程与方法
详细记录验收的组织实施过程。应写明验收组织单位、验收起止时间，并列明验收组成员名单（包括姓名、单位、职称/专业领域）。验收程序部分，应按时间顺序描述从申请受理、资料预审、现场查验到会议评审、意见形成的完整过程。验收方法部分，应分别说明现场查验的方法（如何核实工程量、抽检工程质量、评估修复效果）、资料审核的方法（审核哪些资料、如何判断规范性），以及抽样检测的情况（抽检点位数量、检测项目、检测方法）。
四、工程评价
对各项修复工程的质量进行分项评价。应按地形重塑工程、土壤重构工程、植被重建工程、配套工程（截排水、挡护、监测等）分别描述。每个分项应说明设计要求和实际完成情况，并结合现场查验、检测数据等对质量是否达标作出评价。地形重塑需关注平整度、坡度、稳定性；土壤重构需关注覆土厚度、土壤理化指标及环境质量；植被重建需关注成活率、覆盖度、生长状况；配套工程需关注尺寸、位置、稳定性。最后，需对复垦修复前后的地类面积进行核定，说明依据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核定的前后地类面积变化，并对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质量等别作出评定。
五、矿区生态修复费用提取使用情况核查
对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的提取和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应说明采矿权人是否按规定设立账户，提取的依据和标准，截至验收日的累计提取金额，以及本阶段或周期的提取情况。费用使用部分，应说明本次验收范围内修复工程的总投入，按工程内容分列费用使用明细，并附费用拨付凭证核查情况。最后，应对费用管理是否规范、是否专款专用、费用账户余额等情况作出评价。
六、存在问题与整改要求
如实记录验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明确的整改要求。应分别列出现场查验发现的问题和资料审核发现的问题，问题描述应具体、准确。针对问题，应逐个提出明确的整改要求、整改时限和责任单位（建议以表格形式呈现）。同时，可根据需要提出后期管护要求，明确管护责任主体、管护内容及期限。
七、验收结论
给出明确的验收结论。首先应对工程完成情况、质量效果、生态修复费用提取使用、资料完备等方面进行总体评价。然后，应明确作出“通过验收”或“不通过验收”的结论，并简要说明理由。通过验收的，可说明后续工作建议（如信息录入、手续办理、工程移交等）；不通过验收的，应明确整改后重新申请验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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